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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經歷 (弗 2:1-10) 

上次講道我提過以弗所書是一本講論教會真理的書，它雖是寫給
以弗所教會，但也是寫給我們現今普世的教會。它的神學思想是較其
他書信深奧難明，但靠著那賜人智慧、引導信徒明白真理的聖靈，上
帝在歷世歷代中的旨意依然是樂意向我們啟示，叫人能明白而且遵行
祂的旨意。 

教會是神從世界裡面所呼召出來的群體，由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
所組成。很多教會，包括我們的教會，若有人想受洗或轉會，都要把
自己重生得救信主的見證寫下來，讓教會知道你的信仰，弄清楚你是
真心信主的，才被接納。有些人很怕寫見證或是講見證，便不敢申請
受洗或轉會，其實你不需要這樣想。愛我們的主為我們犧牲了這麼
多，為我們嚐盡了不少的苦頭，難道我們為祂付出一點點的代價也不
能嗎？要記住：我們是為主作見證，不是為人作見證。靠著那加給我
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剛才讀過的經文(弗 2:1-10)，是講述人類得救的
經歷。一般來說，一個人得救的見證可分為三部份：信主前的情況、
信主的經過、信主後的改變。  (同心禱告) 

(一) 信主前的光景 (v1-3) 
當人不認識神的時候，人的光景是怎樣的？請大家讀(弗 2:1-3)：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
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欲，隨著
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經文講到，
未信主的人是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請注意，是 “死在”，不是 “活
在”。活在還有知覺，死在是連知覺都沒有，是完全的麻木。人第一
次犯罪時，起初是很緊張很害怕的，因為有良心的責備。請你回想你
第一次說謊的時候，你的心情是怎樣的？不用說，一定是驚慌害怕，
說話吞吞吐吐，模糊不清，很容易被人識破。可是一次生，二次熟，
漸漸地便習慣了。甚至誓願當食生菜，說謊話面不改容，良心對過犯
罪惡麻木，所以經文說，未信主的人是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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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V1 下 “祂叫你們活過來” 原文是沒有此句的，只是翻譯的人把
它加上去，使意思更顯明；但我覺得這裡不加才更適合，因為作者跟
住更具體的說明 “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的人是怎樣的。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這是指人的思
想與行為隨從他們當時所生活的時代的潮流，以此為他們生活的標
準。例如有關他們對罪惡、娛樂、衣著、慾望的態度。我小時候，老
師教導我們說話，尤其是在公眾場合，要大方得體、斯文有禮；但現
在的人說話，自由灑脫，粗俗不堪，要有自己的風格特色，獨創一
格。很多藝人明星所說的話，被大眾引用，成為街頭巷尾的術語。例
如許冠傑的廣東歌詞、周星馳的台詞對白、曾特首的言論，都成為香
港人談話用字的內容。在娛樂方面，我小時候，玩的是公仔紙、打玻
子、跳橡筋繩、下象棋，現在的人玩的都是電子科技產品，遊戲機
Game Boy、MP3、Play Station、電腦。在衣著、性教育方面，現在都比
以前大胆 “先進” 得多，以前頂多是穿迷你群、熱袟，現在什麼露
肩、露背、露臍裝都有，層出不窮，大胆暴露，叫人目不忍睹。可能
由於我們是東方人的緣故，思想比較保守，我的長輩對性教育是隻字
不提，是羞於啟齒的，青年男女談戀愛是很慎重很認真的，也很著重
婚前的貞潔的。但現在的風氣真是世風日下，尤其是西方社會，思想
開放，性觀念開放，男女均不著重婚前的貞潔，說是過時老套的思
想，隨便發生性關係，引致墮胎數字不斷上升。很多年青人都不知道
墮胎、同性戀、濫交等都是罪行，都是聖經常常指出，是神所憎惡的
罪惡。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這是指魔鬼撒但。未信主的人因他們不認識主，受制於魔鬼的轄制，
被牠弄瞎了心眼，看不到屬靈的事，也不會關心自己屬靈的需要。他
們只會注目在今生的事上，著重金錢物質的享受。在路12:16-21記載
有一個無知的財主，他田產豐盛，要蓋一個更大的倉房來收藏他一切
的糧食和財物。然後對自己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
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
「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這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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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無知，是因為他只顧今生的需要，積存許多財物，只管安安逸逸的
吃喝快樂，卻忽略了靈魂真正的需要。 

“放縱肉體的私欲，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肉體英文譯
做sinful nature即是人的罪性，“肉體的私慾” 是指人不正當、超出正常
範圍的慾望。放縱肉體的私欲正好抵觸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
別人的東西。現在的潮流鼓吹自由奔放、鼓吹人權，想做就去做，正
是“放縱肉體的私欲，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寫照。人類有
三個仇敵：(1)世界(2)魔鬼(3)肉體。不信的人對『世界』是隨從的；
對『魔鬼』是順服的；對『肉體』是放縱的。這三樣合起來，人便死
在過犯罪惡之中。 
 
(二) 人得救的原因 (v4-9) 

人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是人的靈與神的靈完全隔絕，沒有溝通。
人雖用各種的方法去尋求神，卻是尋不著，因充滿罪污的人不能接近
聖潔榮耀的神。他們所尋見的，只是一些哲理或是魔鬼用來迷惑人的
假神。只有真神主動的來尋找人，賜人信心，人才能明白神的大愛。
請大家讀(弗 2:4-9)：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
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祂又叫我們與
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
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
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 

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滿身罪污的罪人，早在創世記 6:5 就說，神見
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 17:9 說，人心比萬物
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人雖然有義行，但所有的義卻都像
污穢的衣服(賽 64:6)，不能蒙神接納。所以，人在得救的路上，是無能
為力的。但感謝神，經文第 5 節說：當人死在過犯中的時候，神 “便
叫” 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便叫” 這個詞，顯出神的愛是主動的，
因祂有豐富的憐憫，因祂對我們的大愛，神主動的來尋找人。祂差派
先知傳悔改的信息，勸人回轉；甚至差派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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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為人嚐盡一切苦楚，被釘十架捨身流血，被埋葬，為贖世人的
罪，然後第三日從死裡復活，帶來人類得救的盼望。“便叫我們與基
督一同活過來”，「一同活過來」是信徒得救的第一步，指人的靈恢
復了原來的功用。以前是死在過犯中，現在是活過來，就是所謂的
『出死入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基督教福臨教會，它在香港成立了 20 多
年，他們的口號是 “耶穌在廟街”。廟街位於九龍的油麻地地區，當
中有一個公園，植有幾棵大榕樹，俗稱 “榕樹頭”。街道兩旁商店林
立，到了晚上，燈火通明，熱鬧非常，有很多流動小販在此擺買貨物
和食品，也有很多為人睇相的檔口。在這裡的人，品流複雜，黃賭毒
罪惡的事情，每日不斷的發生，人們都習以為常。這個教會的創辦人
黎振滿牧師，曾沉淪毒海 13 年，被罪惡捆鎖，多次坐監及入戒毒
所。每次坐牢出來後，都立心要做好人，但環境對他不利，處處碰
壁，令他很沮喪，一次一次的重蹈覆轍，不能自拔。直至有一次，他
在石鼓洲戒毒所裡聽到有西教士向他們這些沒希望的人傳福音，石鼓
洲戒毒所是有名的惡人谷，全是男性的戒毒者。這次竟然有人來關心
他們，而且是女西教士，他很受感動便信了主。他信主後，神感動
他，讓他有很重的負擔向沉淪在毒海裡的人傳福音，他看見廟街裡的
人正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要救他們出死入生，傳講神的愛，耶穌在
廟街願意關心他們、救他們脫離罪惡的捆鎖，像他自己一樣。基督徒
既是蒙恩得救的人，就有責任要把神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
的世代看，將福音傳給還未得救的人。 

V8-9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
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這兩節經文，幾乎是受過
傳福音訓練的人都懂得背誦的。這裡說得很清楚，人得救是神白白賜
予的恩典，是因神的憐憫與大愛，與人的行為沒有關係。有些人說，
福音是好，但待我做得好些才信吧！這樣說法是靠行為得救，並不算
是恩典，恩典是與行為無關的，否則就不算是恩典。人若能靠行為得
救，耶穌就不用上十字架，為人類捨身流血贖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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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信主後的改變 (v10) 
人信主後跟以前有什麼不同呢？在地位上，信主前我們是屬魔

鬼的，被牠轄制，弄瞎心眼；信主後我們是屬神的，那惡者無法害我
們(約一 5:18-19)，有聖靈住在我們裡頭，引領保護我們。在靈性上，信
主前人的靈是死的，信主後人的靈是活的，能恢復功用，與神的靈有
交通，能明白屬靈的事。請大家讀(弗 2:10)：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
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有譯
本譯做：「我們原是祂的傑作，是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著叫我們
行在神早先豫備好了的善良事工中。」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人得救，完全是神的作為，人一點功
勞也沒有。信徒是神的藝術品；甚至是祂的『傑作』，是神費過工
夫，是在祂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作品。教會是神精心製作的藝術品，是
神榮耀的基業，神將一切美好的心思都擺在我們身上，只有教會能讓
神的心滿意足。這些一切的作為，一切的改變，都是在基督耶穌裏造
成的。林後 5:17 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這裡重申，人得救完全是神的作為，神的恩典。上面
提過，福臨教會的創辦人黎振滿牧師，他能從一個作奸犯科，連家人
都討厭他的壞人，轉變為在廟街傳道傳講耶穌基督救罪人的牧師，完
全是神奇妙的作為，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新人。 

跟住還有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剛才
經文才說過，人得救是本乎恩，並不是靠行為，為什麼這裡又說要我
們行善呢？是否有衝突呢？不是的。行善不是我們得救的根據，但卻
是我們得救的結果。神對未得救的人只要求他們『信』，對已經得救
的人要求他們『行善』。「所行的善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就是
叫我們行在神的旨意中，而神這旨意是祂在創世之前，早已為我們豫
備好了。教會的使命，就是行「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善」，這個
『善』絕非世人道德觀念的善行，乃是神旨意中的善，也就是活出、
彰顯、見證這一位豐滿、榮耀、完全的神。耶穌在福音書中指出，除
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可 10:18)。這 “善” 是神的屬性，也是每
個信徒應有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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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一定要作人以為好的事，但一定要作神所要我們作的善
事，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神的旨意是什麼呢？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
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彼前 2:15)。即是要作美好的見證，
不可絆倒人。神的旨意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彼前
3:17)。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 4:3)。  基督徒在
這世風日下的環境中，要守住自己在神面前尊貴的身份，遠避淫行，
作神無瑕疵的兒女。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而神最終的旨意，就
是要把我們模成祂兒子耶穌基督的模樣(羅 8:29)。 

結論：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既然已經蒙恩得救，是神的兒女，就當照

著神的旨意而行，行出神所預備叫你們行的善出來，叫榮耀歸予父
神。未信主的朋友，盼望你知道明白你現在所處的光景，是何等的黑
暗、無望，我從心底裡為你祈求，願意你能抓緊機會接受耶穌基督做
你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讓祂帶領你 “出死入生”，成為一個新造的
人，有平安喜樂的生命。     (4486 字) 
 

 

 

 

 


